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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村（农牧）、畜

牧兽医厅（局、委）、财政厅（局），各银保监局，新疆生产建

设兵团农业农村局、财政局： 

按照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、财政部办公厅、银保监会办公厅

关于开展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与保险联动机制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》

（农办计财〔2021〕19 号），经对申报县试点方案进行备案审查，

拟将 17 个省份（兵团）的 69 个县（市、区）纳入试点范围。现

将试点县名单予以公布（见附件 1）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 

一、完善试点方案  

有关省份（兵团）要组织试点县对试点方案进行修改完善，

重点确定试点县生猪保险覆盖率和病死猪集中无害化处理覆盖率

目标及保障措施，详细说明各级财政政策性保险和病死猪无害化

处理补助资金数量、下达时间和方式等，提出病死猪收集处理体

系改造提升的具体要求，明确农业农村部门和保险公司的具体合

作方式，严格执行有关监管规定，进一步增强试点方案的可操作

性。试点时间可根据实际情况延长到 2024 年。请有关省份（兵

团）于 4 月底前将修改后的试点方案、试点县能繁母猪和育肥猪

保险条款分别报送农业农村部、财政部有关司局，并启动试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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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险机构应按照农险产品报备程序将上述条款向保险监督管理机

构备案，并将试点方案作为备案材料。  

二、做好信息填报  

自 2022 年第二季度起，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依托全国病

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信息管理系统，按季度汇总分析试点县病死猪

无害化处理情况，调度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与保险联动机制建设试

点进展情况（见附件 2），有关信息向财政部金融司和中国银保

监会财险部共享。试点县要将责任落实到人，及时做好信息填报

工作，加强信息审核把关上季度情况。每季度首月末前，请有关

省份（兵团）通过信息管理系统或以书面文件形式将上季度情况

报送农业农村部，将地方统筹使用有关中央财政资金情况及出现

的问题报送财政部。  

三、加强组织领导  

农业农村部、财政部、中国银保监会有关司局将通过现场调

研等方式，加强对试点县的工作指导，及时完善相关政策措施。

试点县所在省份（兵团）要加强对本地区试点工作的指导协调和

政策支持，及时研究解决试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和偏差，确保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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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工作规范有序开展。试点县要加强组织领导，落实政策资金，

加强工作协调，扎实开展试点工作。  

四、联系方式  

农业农村部计划财务司 010-59193269  

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 010-59193371  

财政部金融司 010-68551078  

中国银保监会财险部 010-66286675  

附件：1.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与保险联动机制建设试点县名单  

2.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与保险联动机制建设试点进展表  

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    财政部办公厅    中国银保监会办公厅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22 年 3 月 21 日 

附件 1  

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与保险联动机制建设试点县名单  

序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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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份 

（兵团） 

试点县 

序号 

省份 

（兵团） 

试点县 

1 

天  津（2 个） 

宝坻区、宁河区 

10 

山  东（16 个） 

济南市章丘区、商河县、淄博市临淄区、沂源县、烟台市蓬

莱区、诸城市、高密市、寿光市、昌邑市、昌乐县、泗水县、宁

阳县、威海市文登区、日照市岚山区、齐河县、阳谷县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10757


